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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函
地址：73242臺南市白河區新興路536號
承辦人：何家名
電話：06-6855102#246
電子信箱：po124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
發文字號：所民字第11203916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0391682A00_ATTCH1.PDF、0391682A00_ATTCH4.pdf、0391682A00_ATTCH3.ods)

主旨：本所辦理第16任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，投票日

為113年1月13日（星期六），有關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

事宜，請依本所分配表及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選舉委員會112年5月25日南市選一字第

11231501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均須參加本所辦理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

講習，講習後發給講習交通費200元及核發學習時數3小

時，講習會預定於112年11-12月辦理，屆時另函通知被推

薦之工作人員。

三、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除依規定發給投票日工作費外，並依

行政院72年11月9日台72人政參字第30519號函意旨，參加

選務工作人員給予補假1天。備補人員若投票日經指派擔任

管理員者，依管理員之工作費支給。

四、各單位推薦遴派工作人員請於112年6月21日前經人事單位

及首長核章後繳回本所彙整。

五、檢附「第16任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工作人員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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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分配表」及「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檔案」各1

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南市白河戶政事務所、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、臺南
市白河區衛生所、白河區農會、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臺南市立白河國民
中學、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白河區河東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白河區
竹門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白河區玉豐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實驗小學、臺南
市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白河區內角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所民政及人文課

80


